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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 
（ 2026 年 9 月入读小一）  

常见问题  
 
统一派位选择学校程序  
（供已在 2026 年 1 月 23 日或之前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以纸本方式为子女
递交小一入学申请的家长）  
 
问题 (1) 若家长／监护人已递交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，但其申请儿童未获得自

行分配学位，是否需要再递交申请表参加统一派位？  

回答 (1) 家长／监护人无须另行申请。  

教育局会在 2026 年 1 月中旬以书面通知有关家长／监护人选校，已
登记成为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（电子平台）用户及以「智方便 +」
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可选择于 2026 年 1 月 19 至 25 日（星期
一至日）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。有关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的
详情及其他要注意的事项，请参阅已上载至教育局小一入学电子平
台资源库网页 (网址： 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
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
ml)的相关简报、短片及家长指南［网页路径：教育局网页（ https:/
/www.edb.gov.hk）  > 教育制度及政策  > 小学及中学教育  > 学位
分配  >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＞小一入学电子平台资源库］及本「常见
问题」第 4 至 6 页第 (11)至 (23)题。  

此外，家长／监护人亦可依照通知书上的指示，选择于 2026 年 1 月
24 日（全日）或 1 月 25 日（上午）的建议时段，前往指定的统一派
位中心，以纸本形式办理选校手续。  

家长／监护人若在 1 月 19 日仍未收到选校通知书，应尽快致电学位
分配组查询（香港岛及离岛 2832 7610，九龙 2832 7620，新界西 2832 
7635，新界东 2832 7659）。  

 

问题 (2) 教育局就参加 2026 年度统一派位的家长／监护人前往指定的统一派
位中心进行选校有何安排？  

回答 (2) 教育局会随机编配家长／监护人在上述日期的建议时段，到统一派
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。请各家长／监护人依照通知书的指示，在建
议的日期及时间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。如家长／监护人
未能于建议时段办理选校手续，可于 1 月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至 4
时 30 分，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「选择学校表格」
会夹附于寄给以纸本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的
家长／监护人的统一派位通知书，供他们预先填写。计划跨境到港
上学及非华语的申请儿童的家长／监护人，则请留意通知书上的指
示，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，办理选校手续。  

 
  
 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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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3) 家长／监护人须带备哪些文件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
续？  

回答 (3) 家长／监护人须带备下列文件办理选校手续：  

(a)  香港身份证／身份证明文件；及  

(b) 「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」或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的家长副本／
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的电子申请纪录。  

 
问题 (4) 上述家长／监护人如未能于 1 月 24 日或 25 日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

心办理选校手续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4) 相关家长／监护人若未能使用电子平台或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
办理选校手续，可以书面授权他人（如签署的「代办选校手续」授
权书）递交填妥的「选择学校表格」。家长／监护人可参阅教育局
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（网址： ht tps: / 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
em/p r imary -secondary /spa-sys t ems/pr imary -1 -admiss ion/ index .h tm
l）内提供的授权书样本。  

 
问题 (5)  家长／监护人如何得知各小一学校网选校名单／为计划跨境到港上

学的申请儿童编制的选校名单内的资料？  

回答 (5) 教育局会于 2026 年 1 月中旬向有关家长／监护人发出选校通知信
件，其中夹附申请儿童住址所属小一学校网的选校名单／为计划跨
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编制的选校名单。如家长／监护人希望参阅
其他学校网的选校名单，可向申请儿童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
儿中心查阅、教育局小一入学小一学校网网页（网址：ht tps: / /www.
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
-admission/school- l is ts / index.html）、教育局 24 小时自动电话查询系
统（传真号码： 2891 0088）或透过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，查阅有
关资料。  

 
问题 (6) 家长／监护人是否需要带同申请儿童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择学

校手续？如遇上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，该怎么办 ? 

回答 (6) 家长／监护人不需带同申请儿童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择学校手
续。如在办理选校手续当日，本港遇上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，
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公布有关的特别安排。  

 
问题 (7) 统一派位是怎样运作的？  

回答 (7) 统一派位电脑程序首先会处理甲部（「不受学校网限制」）的选择，
然后处理乙部（「住址所属小一学校网」选校名单／《统一派位选校
名单（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）》）内的选择。电脑程序进行
统一派位时，会为每名申请儿童编配一个「随机编号」，然后按家长
的选择及申请儿童「随机编号」的次序派位，务求公允。  

 

 
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school-list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school-list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school-list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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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8) 如家长／监护人在之前的小一入学申请中已标示有超过一名申请儿
童同时参加统一派位，现希望申请儿童能获派同一学校，该怎么办？  

回答 (8) 假如同一家长／监护人有超过一名申请儿童同时参加统一派位，并
希望申请儿童能获派同一学校，该家长／监护人须在「选择学校表
格」内，为其所有申请儿童填上完全相同的学校选择及次序。电脑
程序会为其所有申请儿童分配同一个「随机编号」。  

 
问题 (9) 统一派位结果何时公布？  

回答 (9) 教育局会于 2026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将印有统一派位结果的《小一注
册证》透过香港邮政的「本地邮政速递」邮寄至家长／监护人于小
一入学申请表所填报的通讯地址，并以上门形式派递。如派递时无
人收件，香港邮政人员会留下「领取邮件通知卡」，家长／监护人可
于下一个工作天下午开始到指定的邮政局领取上述邮件。倘若家长
／监护人在 6 月 5 日仍未收到有关邮件或由香港邮政发出的「领取
邮件通知卡」，可于 6 月 6 日至 7 日到指定的「领取中心」取回《小
一注册证》（届时请参阅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所载详情）。  

至于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，如其填报通讯地址为内地地址，
教育局会将印有统一派位结果的《小一注册证》透过香港邮政邮寄
至家长／监护人于小一入学申请表所填报的内地通讯地址。预计派
递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。  

请于 2026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往获派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，并留
意教育局公布的有关安排。如在公布结果期间或注册日期内，本港
遇上恶劣天气，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公布有关的特别安排。  

 除了邮寄《小一注册证》外，已登记成为电子平台用户及以「智方
便」或「智方便 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可选择透过电子平台
查阅统一派位结果。此外，家长／监护人如欲于 2026 年 6 月 3 日透
过电话短讯（SMS）接收申请儿童的 2026 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，
请在「选择学校表格」内填写可接收 SMS 的手提电话号码，并同意
透过该手提电话号码接收统一派位结果。教育局将于 2026 年 5 月初
发出测试短讯，如果家长／监护人所提供收取 SMS 的手提电话号码，
在 2026 年 5 月 15 日或之前仍未能收到相关测试短讯，请联络教育
局学位分配组。  

 
问题 (10) 若家长／监护人在 2026 年 1 月 25 日后才为申请儿童提出申请参加

本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，希望申请儿童于 2026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
级，应怎么办 ? 

回答 (10) 若家长／监护人在统一派位选校日期后（即 2026 年 1 月 25 日后）
才为申请儿童提出申请参加 2026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，他们须前
往教育局学位分配组（地址：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教育局九龙塘
教育服务中心西座平台）办理有关手续，学位分配组会于 6 月为申
请儿童另行安排小一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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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  
 
 
问题 (11) 

 
电子平台有甚么功能？  

 
回答 (11) 家长／监护人可透过电子平台的相关模组更简易及方便地处理小一

入学申请过程，并查阅其子女的派位结果。学校则可以透过电子化
方式处理小一入学申请，包括查阅派位结果。  

 
问题 (12) 

 
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后，家长／监护人将如何透过电子平台办理统
一派位选校手续及查阅统一派位结果？  
 

回答 (12) 已登记成为电子平台用户及以「智方便 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
可选择在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阶段的选校手续。没有「智方便+」
但已透过「智方便」启动电子平台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虽然仍须
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递交纸本「选择学校表格」以办理选校手
续，但他们可透过电子平台查阅派位结果。  
 
为使学校和家长了解 2026 年度小一入学程序电子化计划的运作，本
局已分别于 2025 年 7 月至 9 月为幼稚园、小学及家长举办共 8 场有
关 2026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及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的简介会。
另外，本局亦已于 2025 年 12 月为家长及幼稚园／幼稚园暨幼儿中
心举行 3 场简介会，介绍有关统一派位阶段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
家长桌面的应用及实际操作。相关简报、短片及家长指南亦已上载
至教育局网页，以供参考。  

  
问题 (13) 家长／监护人是否必须登记「智方便 +」 ? 
  
回答 (13) 
 

家长／监护人必须登记「智方便+」，才可使用其「身份认证」及「数
码签署」功能，以便在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阶段的选校手续。家
长／监护人只可选择以电子平台或纸本表格递交一份「选择学校表
格」。如家长／监护人已启动其电子平台帐户，但未有登记「智方便
+」或遇有其他情况未能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，家长／监护人
仍可于 2026 年度统一派位阶段提交纸本表格办理选校手续。已启动
电子平台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无论以何种方式递交申请，他们仍
可透过电子平台查阅派位结果。  

  
问题 (14) 「智方便」与「智方便 +」有甚么不同？  
  
回答 (14) 「智方便」户口备有两个版本，「智方便」版本提供身份认证、「填

表通」及个人化提示，而「智方便 +」版本更可以使用数码签署功能。
如家长／监护人希望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，必须以「智方便 +」绑
定帐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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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15) 
 
回答 (15) 

家长／监护人如欲登记「智方便 +」，应该怎样申请？  
 
家长／监护人可以下载及安装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并进行网上
登记，遥距申请「智方便」户口。  
 
用户只需持有新智能身份证和支援近场通讯（NFC）功能及符合作
业系统要求的个人流动电话，便可使用 3.5.0 或较新版本的「智方便」
流动应用程式，自行升级至「智方便 +」。  
 
除此之外，市民亦可携同身份证亲自前往自助登记站、登记服务柜
位或透过流动登记队进行「智方便＋」升级程序。详情请参阅「智
方便」网页： https:/ /www.iamsmart .gov.hk。  

  
问题 (16) 在什么情况下家长／监护人将无法使用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？  
  
回答 (16) 在以下情况下，将无法使用「智方便」：  

a.  网络连接不良；  
b.  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的版本不是最新的；  
c.  流动电话已被破解（越狱／超级用户权限）；  
d.  流动电话不支援使用生物认证；  
e.  流动电话的生物认证尚未设定；  
f.  流动电话的生物认证设定已经改变；  
g.  「智方便」户口失效；或  
h.  「智方便」户口已被暂停。  

  
问题 (17) 身处香港以外的地区，仍可使用「智方便」或「智方便 +」吗？  
  
回答 (17) 原则上只要有网络能连接到互联网的地方即可使用「智方便」或「智

方便 +」。但是由于可能施加了互联网限制，部份国家／地区或无法
使用「智方便」。  

  
问题 (18) 家长／监护人在启动电子平台帐户前有什么注意事项﹖  
  
回答 (18) 家长／监护人在启动电子平台帐户前，应先准备有生物认证功能并

已登记「智方便 +」或「智方便」的智能手机，以及申请儿童的小一
入学申请编号及身份证明文件（须与小一入学申请表所提供的资料
相符）。  
 
在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上签署的「家长／监护人」全权负责替申请
儿童申请参加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及办理有关手续（包括办理统一派
位选校手续）。一般而言，在家长／监护人建立帐户后（即家长／监
护人以其「智方便 +」／「智方便」帐户绑定学生的电子平台帐户），
帐户的连系便不能更改。  

  
 
 
 
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s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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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19) 2026 年度电子平台的重要日程为何﹖  
  
回答 (19) 已登记成为电子平台用户及以「智方便 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

可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至 25 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《小一入学选择学
校表格》（选校表格）。已使用「智方便 +」或「智方便」启动帐户的
家长／监护人，可于 2026 年 6 月 3 日起透过电子平台查阅统一派位
结果。  

  
问题 (20) 家长／监护人每次登入电子平台的使用时限为何﹖  
  
回答 (20) 为有效处理众多家长／监护人的申请，电子平台每次登入后的使用

时限一般为 30 分钟，申请程序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（在限时完结前
约 5 分钟系统会发出提示讯息）。如有需要，家长／监护人可善用「储
存为草稿」的功能，在下次登入时继续填写有关申请。  

  
问题 (21) 经电子平台递交统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的截止时间为何﹖  
  
回答 (21) 已登记成为电子平台用户及以「智方便 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

可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至 25 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选校表格。递交表
格的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25 日（星期日）晚上 11 时 59 分（以
系统的时间为准）。在接近网上选校的截止日期／时段，网络或会较
繁忙及挤塞；家长／监护人应预留充足的时间，以免延误选校。  

  
问题 (22) 已启动电子平台帐户及登记「智方便+」的家长／监护人，是否仍可

选择递交纸本选择学校表格﹖  
  
回答 (22) 家长／监护人只可选择以电子平台或纸本表格递交一份统一派位选

择学校表格。已启动电子平台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亦会收到统一
派位选校通知书。有关家长／监护人可自行决定透过电子平台或到
统一派位中心以纸本表格递交选择学校表格，但请勿递交重复申请。 

  
问题 (23) 家长／监护人如有多于一名子女参加同一年度的小一入学，透过电

子平台递交选择学校表格时，有什么需要注意﹖  
  
回答 (23) 如家长／监护人曾递交纸本小一入学申请表，家长／监护人将会收

到多于一封电子邮件。家长／监护人应先按指示以其中一名子女的
连结启动家长／监护人的电子平台帐户，然后再加入其余申请儿童
至该帐户。家长／监护人可于同一帐户使用「智方便 +」为子女逐一
递交选择学校表格及查阅派位结果。  
 
如家长／监护人希望子女能获派同一小学，家长／监护人须在选校
表格内，为其所有子女填上完全相同的学校选择及次序；电脑系统
会为其所有子女分配同一个「随机编号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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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自行分配学位结果  
 
问题 (1)  家长／监护人如何得知申请「自行分配学位」的结果？  

回答 (1)  家长／监护人可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早上 10 时起，透过「小一入
学电子平台」查阅自行分配学位结果。此外，家长／监护人亦可
于当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，前往所申请的小学查阅申请结果。
本局亦建议学校尽量同时透过学校的网页公布取录结果。  

 
问题 (2)  到申请小学查询结果时，家长／监护人要带备哪些证件？  

回答 (2)  家长／监护人应携同纸本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家长副本或「小一
入学电子平台」的电子申请纪录，以便确认申请儿童的小一入学
申请编号。  

 
问题 (3)  如子女获得取录，家长／监护人应注意甚么？  

回答 (3)  获得自行分配学位的儿童，其家长／监护人须注意相关学校的注
册安排及注册所需文件，例如纸本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家长副本
或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的电子申请纪录，以及指定数目的儿童
相片，并于 11 月 26 日至 27 日（星期三至四）的学校办公时间内，
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。有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详情，家长
／监护人请直接向学校查询。  

 
问题 (4)  若家长／监护人在注册当天未能到学校办理手续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4)  如家长／监护人因事未能于上述指定期间办理注册手续，应事先
与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，以便另作安排，否则将被视作
放弃该学位论。  

 
问题 (5)  学校根据甚么准则取录合符资格的申请儿童？  

回答 (5)  由学校自行分配的学位分为两类﹕  
甲类－供有兄／姊在该小学就读或父／母在该小学就职的申请儿

童的学位。凡属此类别的申请儿童，必获取录。  

乙类－学校会根据「计分办法准则」甄选不属于甲类的申请儿童。 

 
问题 (6)  在「计分办法准则」下，若申请儿童得分相同而这些申请儿童数

目又超过剩余的「自行分配学位」限额时，学校如何甄选这些申
请儿童？  

回答 (6)  当同分申请儿童的人数超过学校「自行分配学位」的剩余学额时，
学校应以「随机方式」决定同分申请儿童的取录次序。学校可自
行抽签，或交由教育局代为抽签，以决定申请儿童的取录次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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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7)  若家长／监护人希望申请儿童于 2026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级，但未
能及时为其申请「自行分配学位」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7)  家长／监护人须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或之前，透过「小一入学电
子平台」或前往教育局学位分配组，办理有关手续，以便参加统
一派位。详情可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（电话： 2832 7700）。  
若家长／监护人希望安排申请儿童即时入读本学年（ 2025/26 学年）
的小一班级，则可向教育局各区域教育服务处查询，有关的联络
电话如下：  

港岛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2863 4646 
九龙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3698 4108 
新界东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2639 4876 
新界西区域教育服务处： 2437 7272 

 
问题 (8)  如申请儿童获得直接资助计划小学取录，是否仍可参加小一入学统

筹办法？  

回答 (8)  申请儿童在接受直接资助计划小学小一学位后，不可以透过小一入
学统筹办法获派小一学位。即使已透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
位，该学位亦会被取消。  

 
问题 (9)  如子女未获自行分配学位，家长／监护人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9)  教育局将于 2026 年 1 月中旬发信给在「自行分配学位」阶段未能
获得自行分配学位及只准备参加统一派位的申请儿童的家长／监
护人，通知他们如已登记成为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用户及以「智
方便 +」绑定帐户，可于 1 月 19 日至 25 日透过该电子平台办理选
校手续。此外，他们也可于 2026 年 1 月 24 或 25 日前往指定的统
一派位中心，办理选校手续，以便教育局进行统一派位。  

 
问题 (10)  如家长／监护人在递交申请表后搬迁或将会搬迁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10)  家长／监护人必须尽快通知学位分配组。如有关情况需要转网，
家长／监护人须亲自前往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教育局九龙塘教
育服务中心西座平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或由 2025 年 12 月中起透
过电子平台办理转学校网手续。  
 办理转学校网手续时，家长需带备下列文件：  
  2026 年度纸本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家长副本或「小一入学电子

平台」的电子申请纪录；及  
  新地址的证明文件（正本及影印本） —  

包括已加盖印花（厘印）及租期已开始的租约、差饷单、公屋
租约或水／电／煤气／住宅电话收费单等。如新地址证明文件
上的姓名为签署申请表人士的配偶，则须一并出示结婚证明书
或申请儿童的出生证明书（及其影印本），以显示户主及申请
儿 童 之 关 系 。 家 长 如 未 能 提 交 上 述 的 地 址 证 明 文 件 ， 须 致 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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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32 7700 与学位分配组联络。  

家长／监护人须留意：在办理转网手续时，家长／监护人须在申
请转换校网表格上，声明所填报的新地址是真实的住址。教育局
亦会进行覆检及抽查，以进一步核实有关资料。倘若家长／监护
人被发现向本局提供虚假住址以获取学位，其小一派位申请将会
作废，而申请儿童获派的学位亦会被取消。如怀疑个案涉及刑事
罪行，例如制造虚假文书和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的行为，本局定必
转介警方及律政司严肃跟进。根据现行的《刑事罪行条例》，若家
长 ／ 监 护 人 在 申 请 小 一 派 位 时 制 造 虚 假 文 书 和 作 出 虚 假 法 定 声
明，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，分别可处监禁 14 年和可处监禁 2 年及
罚款。  
 
教育局设有查核机制，以确认申请儿童是否居于所填报的学校网。
本局会派员到学校查核家长／监护人提交的住址证明文件，我们
亦会要求家长／监护人提供其他相关的补充证明文件和资料，或
作出法定声明。如有需要，我们会进行非预约家访。此外，市民
如怀疑有家长／监护人以虚假住址替其子女申请小一入学，可致
电学位分配组的热线电话（ 2832 7700）向教育局举报。若收到有
关虚报住址的投诉，我们必定会按既定程序彻底调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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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 

 
问题 (1) 甚么人可以参加 2026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？  
回答 (1) 在 2026 年 9 月 1 日年满 5 岁 8 个月（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出

生），尚未入读小学及从未获派小一学位的本港儿童皆可申请 2026
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。  

  

问题 (2) 儿童怎样申请自行分配学位？  

回答 (2) 家长／监护人如欲为申请儿童申请某一所官立或资助小学的自行分
配学位，可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至 26 日晚上 11 时 59 分透过「小一
入学电子平台」（网址：https://epoa.edb.gov.hk）递交申请。家长／监
护人须上载有关证明文件至电子平台。就纸本申请，家长／监护人
可于 2025 年 9 月 1 至 26 日期间，向申请儿童就读的幼稚园、幼稚园
暨幼儿中心、各区民政事务处（民政咨询中心），以及教育局区域教
育服务处或学位分配组索取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。家长／监护人须在
2025 年 9 月 22 日至 26 日的学校办公时间内，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
有关的证明文件的影印本直接交往申请的学校。为核实呈交的文件，
家长／监护人可在文件影印本上签署核实，或出示该文件的正本予学
校核对。  

  

问题 (3) 家长／监护人递交申请表时要带备哪些证件？  

回答 (3) 家长／监护人向学校递交申请表时须携带其身份证、护照或其他身
份证明文件及呈交下列文件的影印本。如家长／监护人委托他人将
填妥的申请表交回，则来人须出示家长／监护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影
印本及授权书正本。为核实呈交的文件，家长／监护人可在文件影
印本上签署核实，或出示该文件的正本予学校或教育局核对。就递
交电子申请，家长／监护人须上载下列文件至电子平台。  

 a.  申请儿童的香港出生证明书（若在出生证明书上最后一栏显示
申请儿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是「未确定」的，
家长／监护人必须出 示 申请儿童附 有 有效签 注 ／ 入 境 标 签 的
旅行证件或在港居留许可证）或非本地出生证明书及获准在本
港居留的身份证明文件；  

https://epoa.edb.gov.hk/login?lang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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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.  居于本地各「小一学校网」的申请儿童 1所申报的居住地址证明
文件；包括但不限于已加盖印花（厘印）的租约、差饷单、公
屋租约或水／电／煤气／住宅电话收费单。（请注意：由于银
行信件、法庭传票及税单上的地址有可能是通讯地址而非居住
地址，因此教育局一向不接受为小一派位的住址证明文件。）
一般来说，所提交的地址证明文件上的姓名须与家长／监护人
的姓名相同。家长／监护人如未能提交上述可接受的地址证明
文件或有任何查询，请致电 2832 7700 与学位分配组职员联络；
及  

 c.  申请表丙部甲项和乙项所需的文件（如适用），详情请参阅「填
表须知」。  

   

问题 (4) 家长／监护人可向多少间学校申请「自行分配学位」？  

回答 (4) 无论有关申请是经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或以纸本递交，家长／监护
人只能为每名申请儿童递交一份申请。如家长／监护人同时为同一名
申请儿童向多于一所官立或资助小学递交申请，其申请儿童的自行分
配学位申请将会作废。此外，家长／监护人切勿同时经「小一入学电
子平台」和以纸本申请表为同一名申请儿童递交重复申请。  

  

问题 (5) 若家长／监护人未能亲自递交申请表或透过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递
交电子申请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5) 若家长／监护人未能亲自或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表，可以书面授权
亲友带同填妥的纸本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文件的影印本于 2025 年 9 月
22 日至 26 日期间代交回所申请的小学。为核实呈交的文件，家长／
监护人可在文件影印本上签署核实，或让亲友出示该文件的正本予学
校核对。家长／监护人可参考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（网址：
https:/ 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
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）内提供的授权书样本。  

  

问题 (6) 若家长／监护人只准备为其申请儿童申请统一派位，不参加自行分配
学位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6) 如申请儿童只申请统一派位，家长／监护人只需填写申请表的甲及乙
部，并在 2026 年 1 月 23 日或之前透过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或以
纸本向教育局递交申请。若以纸本申请，请把填妥的纸本申请表及
有关证明文件的正副本交到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教育局九龙塘教
育服务中心西座平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（小一入学）。  

  
 
 
 

 
1
 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的家长／监护人无须提交为其申请儿童所申报的住址证明文件。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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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7) 已接受直接资助计划（直资）小学小一学位的儿童，是否仍可以透过
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位？  

回答 (7) 所有接受直资小学小一学位的儿童，将不能透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
派小一学位。即使已透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位，该学位亦会被
取消。  

  

问题 (8) 学校根据甚么准则取录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儿童？  

回答 (8) 由学校自行分配的学位分为两类﹕  

 （甲）  供有兄／姊在该小学就读或父／母在该小学就职的申请儿童
的学位。凡属此类别的申请儿童，必获取录。  

 （乙）  学校会根据「计分办法准则」甄选不属于（甲）类的申请
儿童，以申请儿童的得分多少，决定取录的先后次序。当
同 分 申 请 儿 童 的 人 数 超 过 学 校 自 行 分 配 学 位 的 剩 余 学 额
时，学校应以随机方式决定同分申请儿童的取录次序；学
校可自行抽签，或把申请交由教育局处理。  

   

问题 (9) 若申请儿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长的子女，但其兄或姊并非香港居民／在
香港出生／在香港就学，该名非最年长的申请儿童可否获得首名子女
的分数？  

回答 (9) 若申请儿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长的子女，即使其兄或姊并非香港居民／
在香港出生／在香港就学，该申请儿童亦不可在「自行分配学位」阶
段的计分办法准则下获得首名出生子女的分数。  

  

问题 (10) 申请儿童如何申报适龄儿童的分数？  

回答 (10) 如申请儿童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，该申请儿
童可在 2026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「自行分配学位」阶段的计分办
法准则下获得适龄儿童的分数。家长／监护人无须在「小一入学申请
表」上申报有关项目，电脑会按申请儿童的出生日期计算有关分数。
如有任何查询，请致电 2832 7700 与学位分配组联络。  

  

问题 (11) 计分办法准则下的第 7 项（父／母为该小学主办社团的成员）是否适
用于 公 务员 为 其子 女在 自 行分 配 学位 阶段 申 请官 立 小学 的小 一 学
位？  

回答 (11) 由于公务员属于政府的雇员而并非「成员」，计分办法准则下的第 7
项并不适用于公务员为其子女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申请官立小学的
小一学位。  

  

问题 (12) 在「自行分配学位」阶段，申请儿童是否需要接受面试或笔试？  

回答 (12) 学校不可进行任何形式的笔试或面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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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(13) 教育局如何查核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内家长／监护人所提供资料的真
确性？  

回答 (13) 教育局会抽查「小一入学申请表」内家长／监护人所提供资料的真确
性。教育局可能会要求家长／监护人面见并就相关资料如监护人／授
权人士、其他住址等提供补充证明文件，或作出法定声明，以资证明。
如有需要，教育局会进行家访，以核实申请表内所提供资料的真确性。
在核实资料的过程中，如家长／监护人未能在教育局要求的限期内提
供此等协助及／或资料，教育局会采取相应行动，其中包括暂缓处理
有关的申请。市民如怀疑有家长／监护人以虚假住址替其申请儿童申
请小一入学，可致电学位分配组的热线电话 2832 7700 向本局举报。  

  

问题 (14) 家长／监护人如何得知「自行分配学位」的结果？  

回答 (14) 家长／监护人可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早上 10 时起，透过「小一入学
电子平台」查阅结果。此外，学校亦于当日在校内张贴「自行分配学
位」的取录名单。获得自行分配学位的儿童，其家长／监护人须于
2025 年 11 月 26 或 27 日，前往所申请的小学办理注册手续。若家长
／监护人未能在指定日期内为申请儿童办理注册手续，须事先与学
校负责人联络，以便作出适当安排，否则将被当作放弃该「自行分配
学位」论。  

  

问题 (15) 若家长／监护人未能于截止日期前申请「自行分配学位」，但希望申请
儿童于 2026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级，应怎么办？  

回答 (15) 若家长／监护人未能于截止日期前申请「自行分配学位」，其申请儿
童仍可参加下一阶段的「统一派位」。有关申请程序，可参考常见问
题第 6 题。  

若家长／监护人希望安排申请儿童即时入读本学年（ 2025/26 学年）的
小一班级，则可向教育局各区域教育服务处查询，有关的联络电话如下： 

港岛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2863 4646 

九龙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3698 4108 

新界东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2639 4876 

新界西区域教育服务处  ： 2437 7272 

  

问题 (16) 家长／监护人为子女选择小学时需考虑甚么？  

回答 (16) 家长／监护人为子女选择小学时，应该先了解子女的特质、性格、能
力和兴趣，并考虑学校的特色、校训、宗教、办学团体、位处地区、
规 模 和 历 史 等 因 素 。 家 长 ／ 监 护 人 可 参 阅 小 学 概 览
（ ht tps: / /www.chsc.hk/primary）了解学校的资讯，或浏览个别学校
的网页以掌握更详尽的资料。  

https://www.chsc.hk/psp2025/index.php?lang_id=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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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  
 

问题 (17) 如家长／监护人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递交了纸本申请，可否在统一派
位阶段转用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？  

回答 (17) 可以。如家长／监护人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递交了纸本「小一入学申
请表」，并于申请表内提供电邮地址，教育局稍后会发送相关电邮至
该电邮地址，让家长／监护人自行启动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帐户。
以「智方便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可于统一派位阶段透过电
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。  

  

问题 (18) 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后，家长／监护人将如何透过电子平台递交自行
分配学位申请及查阅自行分配学位结果？  

回答 (18) 如欲透过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及查阅自行分
配学位结果，家长／监护人需透过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，自行登
记「小一入学电子平台」帐户。以「智方便 +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
护人，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小一入学申请及查阅自行分配学位结果。
而以「智方便」绑定帐户的家长／监护人，则可透过电子平台查阅有
关结果。  

  

问题 (19) 教育局如何支援家长／监护人透过电子平台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的申
请？  

回答 (19) 本局已将相关简报、短片及家长指南上载至教育局小一入学电子平台
资源库（ 网址： h t tp s : / / ww w. ed b . go v.hk / s c / e du - sys t em/ p r im a r y -  
s e c on d ar y / sp a - s ys t e m s /p r im a ry -1 - a dmi ss i on /P OA _ eP l a t f o r m/ in d e
x . h tm l）［网页路径：教育局网页（ https://www.edb.gov.hk） > 教育
制度及政策  > 小学及中学教育  > 学位分配  > 小一入学统筹办
法  > 小一入学电子平台资源库］供家长参考。另外，本局亦于本年
9 月举行四场家长讲座，向家长提供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及「小一入学
电子平台」的资讯。  

  

问题 (20) 家长／监护人如欲登记「智方便 +」，应该怎样申请？  

回答 (20) 家长／监护人可以下载及安装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并进行网上登
记，遥距申请「智方便」户口。  

用户只需持有新智能身份证和支援近场通讯（NFC）功能及符合作业
系统要求的个人流动电话，便可使用 3.5.0 或较新版本的「智方便」
流动应用程式，自行升级至「智方便 +」。  

除此之外，市民亦可携同身份证亲自前往自助登记站、登记服务柜位
或透过流动登记队进行「智方便 +」升级程序。详情请参阅「智方便」
网页： https:/ /www.iamsmart.gov.hk。  

教育局  
学位分配组  
更新日期： 2026 年 1 月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primary-1-admission/POA_ePlatform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sc/

